
(一 )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附件二  

 

第一階段 公眾參與活動的 綜合意見  

 

(一 )  活化城門河河濱沙田市中心段  

 

在 橫 跨 城 門 河 的 橋 樑 及 橋 與 橋 之 間 的 河 濱安 裝 專 題 燈 飾

和美化設施  

  於橫跨城門河的橋樑上設置恆常燈飾。  

  除 了 燈 飾 可 以 在 晚 上 欣 賞 外 ， 建 議 考 慮 為 橋 樑 改 頭 換

面，增強日間的觀賞性。  

  裝 置 太 陽 能 及 把 光 線 向 下 放 射 的 燈 飾 ， 以 達 致 環 境 友

善的效果。  

  於 城 門 河 沿 岸 種 植 柳 樹 或 不 同 季 節 性 的 植 物 花 草 ， 令

每個季節皆有特色的綠化景物可供觀賞。  

 

翻新或提升老化的街道設施   

  由政府部門協助更換椅子及翻新路燈。  

  計 劃 應 盡 量 採 用 環 保 磚 ， 並 考 慮 優 先 使 用 由 本 地 製 造

的環保磚。  

  鋪 設 路 磚 時 加 入 有 關 沙 田 的 元 素 ， 例 如 馬 、 望 夫 石 等

圖案。  

 

考慮與康樂場地作更佳聯繫  

  於城門河河濱建設木板橋，把行人和單車分隔。  

  於城門河河濱設立特色小食亭、跳蚤市場、露天茶座 、

藝墟、表演場地和釣魚區等。  

  部 分 沙 田 居 民 或 希 望 維 持 城 門 河 畔 寧 靜 休 閑 的 特 色 ，

要小心平衡表演場地的需要。   

 

在 濱 水 區 物 色 適 當 位 置 ， 並 進 行 整 理 工 程 (如 有 需 要 )， 以

便日後裝設藝術、歷史和環保展示設施  

  預 留 空 間 讓 青 年 人 /兒 童 /家 庭 展 示 藝 術 品 或 大 型 協 作

藝術品。  



(二 ) 

其他意見  

  於城門河的公園設立大型燈光噴泉以吸引遊客到訪。  

  由 於 新 城 市 廣 場 人 流 眾 多 ， 應 將 人 流 由 新 城 市 廣 場 引

到城門河欣賞美景。  

  提 供 遊 覽 船 於 河 上 巡 遊 ， 讓 遊 客 從 城 門 河 上 觀 賞 兩 岸

景色。  

  期望新設施能做顧及長者需要，達至長者友善。  

 

 

(二 )  覆蓋大圍明渠  

 

  應 連 同 隔 鄰 的 遊 樂 場 及 兩 旁 道 路 一 併 考 慮 發 展 為 多 用

途場地。  

  提供休憩空間。  

  設立單車停泊處，減低現時市中心單車擠迫的情況。  

  增設單車公園作安全學習駕駛單車之用。  

 

其他意見  

  因 大 圍 缺 乏 公 共 表 演 空 間 ， 建 議 可 有 效 運 用 大 圍 遊 樂

場，讓青年人可以在那裡表演或參與活動。  

  設立泊車位。  

  在 大 圍 遊 樂 場 建 立 一 座 綜 合 服 務 大 樓 ， 包 括 街 市 、 圖

書館、診所等設施。  

 

 

(三 )  在 推 行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的 同 時 ， 與 會 者 希 望 能 夠 舉 辦 社

區 參 與 節 目 ， 以 配 合 計 劃 的 推 動 ， 亦 多 讓 青 年 人 和 長

者參與討論。  

 

 

 

 


